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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25 年 10月 24 日复核了本报告

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运营管理机构已对季度报告中的相关的披露事项进行确认，不存在异议。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广东电力市场受电力市场政策、一次能源价格、西南地区降水、市场用电需求及发电侧装机

容量、售电公司市场竞争等复杂因素影响，请投资者理性判断市场电价波动风险。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25年 07 月 01 日起至 2025 年 09月 30 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2.1 基金产品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深圳能源 REIT 

场内简称  鹏华深圳能源 REIT 

基金主代码  180401 

交易代码  18040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封闭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 年 7 月 11 日 

基金管理人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600,000,000.00 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34 年 

基金份额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日期  2022 年 7 月 26 日 

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并持有其全部

份额；本基金通过资产支持证券持有基础设施项目公司全

部股权，并通过资产支持证券和项目公司等载体取得基础

设施项目完全所有权或经营权利。基金管理人主动运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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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基础设施项目，以获取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收入等稳定现

金流及基础设施项目增值为主要目的。 

投资策略  （一）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策略 

1、专项计划投资策略 

专项计划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 

东部电厂（一期）项目及因本基金扩募或其他原因所持有

的其他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和中国证监会其他规定

的基础设施项目；东部电厂（一期）项目为深圳市东部电

力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街道下沙秤头

角的天然气发电项目，包括项目相关建筑（构）物的房屋

所有权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1#、2#、

3#机组，电费收费权。 

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并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有效决议的前提下，项目公司股东可以对外申请并购贷款

收购基础设施项目或对外申请经营性贷款。针对并购贷款

和经营性贷款，可以以项目公司自有资产为债权人设定抵

押、质押等担保。 

2、基础设施项目的购入与出售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审慎论证宏观经济因素、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情

况、天然气发电的行业环境及竞争格局情况、以及其他可

比投资资产项目的风险和预期收益率来判断专项计划间接

持有的基础设施资产当前的投资价值以及未来的发展空

间。在此基础上，本基金将深入调研项目公司所持基础设

施资产的基本面情况，通过合适的估值方法评估其收益状

况和增值潜力、预测现金流收入的规模和建立合适的估值

模型，对于已持有和拟投资的项目进行价值评估，在此基

础上判断是否购入或出售。 

对拟购入的基础设施项目，基金管理人将进行全面的尽职

调查。在基金管理人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聘

请其他中介机构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购入提供专业服务。对

于拟出售已持有的基础设施项目，基金管理人还将在评估

其收益状况和增值潜力的基础上，综合考量交易程序和交

易成本，评估基础设施项目出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制定

基础设施项目出售方案并负责实施。 

3、基础设施项目运营管理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将主动履行基础设施项目运营管理职责，并

有权聘请具备丰富能源基础设施运营管理经验的外部管理

机构根据基金合同、《运营管理协议》的约定承担基础设施

项目运营管理职责，通过主动管理，积极提升基础设施项

目的运营业绩表现。本基金关于基础设施项目的具体运营

管理安排详见招募说明书第十八部分“基础设施项目运营

管理安排”。 

4、基础设施项目的机组延寿策略 

根据基础设施项目对应的《电力业务许可证》，基础设施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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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机组设计寿命均为 30 年，预计于 2037 年到期。 

基金存续期内，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市场环境与基础设施运

营情况制定基础设施项目机组延寿方案并负责实施。 

2032 年开始进入延寿准备阶段，2034 年由深圳能源、东部

电厂作为运营管理机构协助基金管理人、项目公司根据法

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要求，向主管部门申请机组延寿审批并

办理相关手续。 

2036 年，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申请机组延寿审批后，运营管

理机构将协助基金管理人制定机组延寿方案。基金管理人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就延寿方

案进行决议，包括不限于延寿期限、延寿资本性支出、管

理费等事项。 

延寿方案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由基金管理人

实施。 

若基础设施项目 1号、2号、3号机组未在到期前取得主管

部门延寿批准，或延寿方案未获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通过，则基金管理人将于机组设计寿命到期后，依照《基

金合同》约定处置基础设施项目。 

如本基金通过专项计划持有的基础设施项目在《基金合

同》期限届满前全部处置，且连续六十个工作日未成功购

入新的基础设施项目，则《基金合同》终止，基金进入清

算程序。 

（二）基金扩募收购策略 

本基金存续期间扩募的，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运作办

法》第四十条、《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

资基金业务指引第 3号——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试行）》

以及基金合同相关规定履行变更注册等程序，并在履行变

更注册程序后，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表决。在变

更注册程序履行完毕并取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

后，基金管理人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要求

履行适当程序启动扩募发售工作。 

（三）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债券投资将采取久期策略、收益率曲线策略、骑乘

策略、息差策略、个券选择策略、信用策略等积极投资策

略，自上而下地管理组合的久期，灵活地调整组合的券种

搭配，同时精选个券，以增强组合的持有期收益。 

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暂不设立业绩比较基准。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等有不同

的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的预期风险和收益高于债券型基

金和货币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本基金需承担投资基

础设施项目因投资环境、投资标的以及市场制度等差异带

来的特有风险。 

基金收益分配政策  1、本基金收益分配采取现金分红方式； 

2、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的条件下，本基金每年至少进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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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分配 1次，每次收益分配的比例应不低于合并后基金年

度可供分配金额的 90%。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6个月

可不进行收益分配。具体分配时间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础

设施项目实际运营情况另行确定； 

3、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4、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如自 2038 年起至基金存续期届满之日，基础设施项目仍产

生运营收入等现金流，由此产生的基金收益由基金份额持

有人享有。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的前

提下，基金管理人可在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调

整基金收益分配原则和支付方式，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但应于变更实施日在规定媒介公告。 

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  指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国信资管”）或其继

任主体及基金投资的其他专项计划的资产支持证券管理

人。 

运营管理机构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

部电厂 

注：无。 

2.2 资产项目基本情况说明  

 资产项目名称：东部电厂（一期）项目 

资产项目公司名称  深圳市东部电力有限公司 

资产项目类型  能源设施 

资产项目主要经营模式  以液化天然气为主要燃料，提供电力生产及相

关服务并获取电费收入 

资产项目地理位置  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街道下沙秤头角 

2.3 基金扩募情况  

注：无。  

2.4 基金管理人和运营管理机构  

项目  基金管理人  运营管理机构  

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东部电厂 

信息披露

事务负责

人  

姓名  高永杰 李柏岩 

职务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东部电厂副总经理 

联系方式  0755-81395402 0755-84213229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 号

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 43 楼 

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街道

下沙社区下沙东部电厂行

政办公楼 201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 号 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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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 43 楼 下沙社区下沙东部电厂行

政办公楼 

邮政编码  518048 518120 

法定代表人  张纳沙 杨群 

注：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部电厂为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无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为杨群。 

2.5 基金托管人、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资产支持证券托管人和原始权益人  

项目  基金托管人  
资产支持证券管

理人  

资产支持证券托

管人  
原始权益人  

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国信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深圳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

大厦 

深圳市福田区福

田街道福安社区

福华一路 125 号

国信金融大厦 31

层 

深圳市福田区莲

花街道深南大道

2016 号招商银行

深圳分行大厦 

深圳市福田区福

田街道金田路

2026 号能源大厦

北塔楼 9层、

29-31 层、34-41

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

大厦 

深圳市福田区福

田街道福安社区

福华一路 125 号

国信金融大厦 31

层 

深圳市福田区莲

花街道深南大道

2016 号招商银行

深圳分行大厦 

深圳市福田区福

田街道金田路

2026 号能源大厦

北塔楼 9层、

29-31 层、34-41

层 

邮政编码  518040 518000 518000 518000 

法定代表人  缪建民 方强 王兴海 李英峰 

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为王兴海。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运作情况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5 年 7 月 1 日 - 2025 年 9月 30 日） 

1.本期收入  447,962,234.83 

2.本期净利润  46,206,789.53 

3.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0,820,889.26 

4.本期现金流分派率（%）  2.15  

5.年化现金流分派率（%）  6.28  

注：1、本期现金流分派率指报告期可供分配金额/报告期末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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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年化现金流分派率指截至报告期末本年累计可供分配金额/报告期末市值/年初至今实际天

数*本年总天数。 

  3、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年化现金流分派率并不代表最终实际 2025 年分派率结果。由于收

入和费用并非在一年内平均发生，电价及收益受电力供需情况影响，季节性温度变化和全社会生

产用电情况将影响电力供需。所以不能按照本期占全年的时长比例来推算本基金全年的分派率情

况，请投资者理性看待。  

3.2 其他财务指标  

无。 

3.3 基金收益分配情况  

3.3.1 本报告期的可供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期间  可供分配金额  单位可供分配金额  备注  

本期  78,706,953.46 0.1312  - 

本年累计  171,747,915.27 0.2862 - 

3.3.2 本报告期的实际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期间  实际分配金额  单位实际分配金额  备注  

本期  92,999,988.49 0.1550 - 

本年累计  187,559,943.27 0.3126 - 

3.3.3 本期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过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备注  

本期合并净利润  46,206,789.53 - 

本期折旧和摊销  57,421,026.41 - 

本期利息支出  1,409,759.80 - 

本期所得税费用  18,147,115.83 - 

本期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123,184,691.57 - 

调增项    

1-应付项目的变动  6,006,836.83 - 

调减项    

1-应收项目的变动  -29,760,267.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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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支付的利息  -1,409,759.80 - 

3-需支付的企业所得税  -18,147,115.83 - 

4-未来合理相关支出预留，包

括重大资本性支出（如固定资

产正常更新、大修、改造

等），未来合理期间内的债务

利息，运营费用等  

-1,167,431.56 - 

本期可供分配金额  78,706,953.46 - 

注：1、未来合理相关支出预留，包括重大资本性支出（如固定资产正常更新、大修、改造等），

未来合理期间内的债务利息，运营费用等，其中运营费用包括外部管理机构的管理费、检修费用、

待缴纳的增值税等。 

  2、调增项增加用正号填列，调增项减少用负号填列；调减项增加用负号填列，调减项减少用

正号填列。 

  3、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可供分配金额并不代表最终实际分配的金额。由于收入和费用并非

在一年内平均发生，电价及收益受电力供需情况影响，季节性温度变化和全社会生产用电情况将

影响电力供需。所以不能按照本期占全年的时长比例来推算本基金全年的可供分配金额，请投资

者理性看待。  

3.3.4 可供分配金额较上年同期变化超过 10%的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可供分配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64,745,984.32 元，降幅达 45.13%。该变化主

要系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下降所致。 

  具体来看，本报告期项目公司售电收入同比下降 14.93%；总成本费用同比下降 10.00%。由

于收入下降幅度超过成本下降幅度，导致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减少 61,649,682.57 元，占可供分

配金额下降总额的 95.22%。此外，由于可供分配金额下降主要源于售电收入的下降，但因可供

分配金额的基数相比售电收入较小，其百分比降幅比售电收入降幅更大。 

  项目公司售电收入下降的成因，主要受电价下调及上网电量减少的影响。本报告期平均上网

电价为 0.4414 元/千瓦时，同比下降 8.86%，对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下降的影响权重为 70.57%；

上网电量为 11.46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6.67%，影响权重为 56.94%。 

3.3.5 本期调整项与往期不一致的情况说明 

无。 

3.4 报告期内基金费用收取情况的说明  

根据《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鹏华深圳能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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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约定，本报告期内各项管理费计提和划付情况

如下： 

  1、基金管理人计提三季度基金管理费 1,812,475.44 元（含税）； 

  2、基金托管人计提三季度基金托管费 80,914.00 元（含税）； 

  3、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管理人计提三季度管理费 453,119.32 元（含税），划付 512,221.84

元（含税）； 

  4、运营管理机构计提三季度固定运营管理服务费 4,743,590.91 元（含税）。 

§4 资产项目基本情况  

4.1 报告期内资产项目的运营情况  

4.1.1 对报告期内重要资产项目运营情况的说明  

1、报告期内运营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深圳市东部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坚持“安全第一、运营高

效、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的经营理念，持续为社会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能源电力供应。基金管

理人和项目公司共同委托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部电厂作为

基础设施项目的运营管理机构，负责基础设施项目运营管理的统筹和实施工作。基金管理人按照

《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运营管理服务协议》对运营管理机构进行

监督和考核。 

  本报告期项目公司实现发电收入 447,763,097.14 元（不含税），上网电量 114,637.05 万千

瓦时，平均电价约为 0.4414 元/千瓦时（含税）；天然气成本 282,096,914.80 元（不含税），消

耗 LNG 约 15.71 万吨，平均 LNG 成本约为 1,956.98 元/吨（含税）。项目公司和运营管理机构密

切沟通、紧密合作，统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项目公司安全稳定运营，为电力平稳供应做出

积极贡献。 

  2、其他运营情况的说明 

  (1)基础设施项目运营年限 

  根据机组初始设计使用寿命确定，基础设施项目运营年限预计至 2037年。 

  (2)基础设施项目竞争情况 

  本报告期内基础设施项目所在区域暂无新增竞争项目。 

  (3)基础设施项目主要能源采购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项目 LNG唯一采购方为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上游由广东大鹏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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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有限公司与澳大利亚方通过《天然气销售与购买协议》采购 LNG 取得。本报告期内基础设

施项目消耗 LNG 约为 15.71 万吨，成本 282,096,914.80 元（不含税），平均 LNG 成本约为

1,956.98 元/吨（含 9%增值税）。 

4.1.2 报告期以及上年同期资产项目整体运营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

方式  

指标单

位  

本期(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5年 9

月 30 日)/报告期

末(2025 年 9月 30

日)  

上年同期(2024年7

月1日至2024年9月

30日)/上年同期末

(2024年9月30日)  

同比

（%）  

1 发电量 机组实际发出的电量 
万千瓦

时 
116,681.33  125,068.90  -6.71 

2 
等效利用小

时数 

发电量/装机容量(取

整) 
小时 997.00  1,069.00  -6.71 

3 结算电量 项目实际上网电量 
万千瓦

时 
114,637.05  122,828.75  -6.67 

4 结算电费 项目实际电费收入 元 447,763,097.14  526,371,539.29  -14.93 

5 结算电价 
售电收入/结算电量

*(1+增值税税率) 

元/千

瓦时

(含税) 

0.44  0.48  -8.86 

注：1、由于项目当月电费结算单需在次月中旬获得，因此结算电费为暂估电费收入，可能与实际

结算电费存在较小偏差。 

  2、等效利用小时数披露口径为取整数小时数，实际等效利用小时数的同比变动应与发电量同

比变动相同。 

  3、本报告期平均结算电价为 0.4414 元/千瓦时(含税)，上年同期平均结算电价为 0.4843 元

/千瓦时(含税)，同比下降 8.86%。 

4.1.3 报告期及上年同期重要资产项目运营指标  

资产项目名称：序号：1  项目名称：东部电厂(一期)项目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

方式  

指标单

位  

本期(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5年 9

月 30 日)/报告期

末(2025 年 9月 30

日)  

上年同期(2024年7

月1日至2024年9月

30日)/上年同期末

(2024年9月30日)  

同比

（%）  

1 发电量 机组实际发出的电量 
万千瓦

时 
116,681.33  125,068.90  -6.71 

2 

等效利用小

时数  

 

发电量/装机容量(取

整)  
小时 997.00  1,069.00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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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算电量 项目实际上网电量 
万千瓦

时 
114,637.05  122,828.75  -6.67 

4 结算电费 项目实际电费收入 元 447,763,097.14  526,371,539.29  -14.93 

5 结算电价 
售电收入/结算电量

*(1+增值税税率) 

元/千

瓦时

(含税) 

0.44  0.48  -8.86 

注：1、由于项目当月电费结算单需在次月中旬获得，因此结算电费为暂估电费收入，可能与实际

结算电费存在较小偏差。 

  2、等效利用小时数披露口径为取整数小时数，实际等效利用小时数的同比变动应与发电量同

比变动相同。 

  3、本报告期平均结算电价为 0.4414 元/千瓦时(含税)，上年同期平均结算电价为 0.4843 元

/千瓦时(含税)，同比下降 8.86%。 

4.1.4 其他运营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各类型售电模式电量、电费收入及平均电价如下： 

  1、电网代购及跨省交易：电量 5,465.75 万千瓦时，占全部售电量约 4.77%，电费收入

1,875.12 万元（不含税），占全部售电收入 4.22%，平均电价 0.3877 元/千瓦时（含税）； 

  2、年度双边协商：电量 61,900.00 万千瓦时，占全部售电量约 54.00%，电费收入

21,360.07 万元（不含税），占全部售电收入 48.02%，平均电价 0.3899 元/千瓦时（含税）； 

  3、现货：电量 47,271.30 万千瓦时，占全部售电量约 41.23%，电费收入 13,930.91 万元

（不含税），占全部售电收入 31.32%，平均电价 0.3330 元/千瓦时（含税）； 

  4、其他电费（分摊补偿、调频及两个细则等）：4,326.07 万元（不含税），占全部售电收入

9.72%； 

  5、容量电费：2,987.83 万元（不含税），占全部售电收入 6.72%。 

  以上为本报告期实际电费结算单数据，可能与报告 4.2.3 披露的电费收入存在差异，原因为

9月电费收入为财务暂估数，相关差异金额将在 10 月调整。 

4.1.5 可能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经营风险、行业风险、周期

性风险  

本报告期内，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发布《关于完善广东电力市场燃气机组市场关键机制的通

知》（广东交易〔2025〕191 号，以下简称《通知一》），取消燃气机组变动成本补偿机制。根据

《通知一》，自 2025年 8 月 1日起，本项目机组不再享受 0.021元/千瓦时（含税，批复上网电

价与市场参考价 0.463 元/千瓦时之差）的变动成本补偿电价，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项目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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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和现金流。同时，在本报告期内，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能源局、国家能源局南

方监管局发布《关于调整我省煤电气电容量电价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2025〕1254 号，以下

简称《通知二》），决定根据国家煤电容量电价机制精神，适当提高广东省煤电、气电机组容量电

价。根据《通知二》，自 2025 年 8 月 1日起，本项目机组适用的容量电价标准由每年每千瓦 100

元（含税）提高至每年每千瓦 165 元（含税），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容量电费收入空

间。 

4.2 资产项目运营相关财务信息  

4.2.1 资产项目公司整体财务情况 

序号  科目名称  报告期末金额（元）  上年末金额（元）  变动比例（%）  

1  总资产  3,299,249,535.66 3,404,945,285.94 -3.10  

2  总负债  2,300,349,380.89 2,384,037,542.75 -3.51 

序号  科目名称  报告期金额（元）  上年同期金额（元）  变动比例（%）  

1  营业收入  447,763,097.14 526,371,539.29 -14.93 

2  营业成本/费用  427,560,653.18 475,061,827.57 -10.00 

3  EBITDA  125,848,291.84 187,829,646.07  -33.00 

4.2.2 重要资产项目公司的主要资产负债科目分析 

资产项目公司名称：序号：1  公司名称：深圳市东部电力有限公司  

序号  构成  
报告期末金额

（元）  
上年末金额（元）  

较上年末变动

（%）  

主要资产科目  

1 固定资产 2,607,758,585.12 2,726,322,484.36 -4.35 

主要负债科目  

1 长期应付款 2,115,000,000.00 2,154,000,000.00 -1.81 

4.2.3 重要资产项目公司的营业收入分析 

资产项目公司名称：序号：1  公司名称：深圳市东部电力有限公司  

序号  构成  

本期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

30日  金额同比

（%）  

金额（元）  

占 该 项 目

总 收 入 比

例（%）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

收入比例

（%）    

1 售电收入 447,763,097.14 100.00  526,371,539.29 100.00  -14.93  

2 其他收入  - -  - -  -  

3 营业收入合计  447,763,097.14 100.00  526,371,539.29 100.00  -14.93  

4.2.4 重要资产项目公司的营业成本及主要费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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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项目公司名称：序号：1  公司名称：深圳市东部电力有限公司  

序号  构成  

本期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

30日  
金额

同比

（%）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

成 本 比 例

（%）  

金额（元）  

占该项目

总成本比

例（%）    

1 原材料（燃气费） 282,096,914.80 65.98  280,822,499.52 59.11  0.45  

2 折旧摊销 57,421,026.41 13.43  60,884,855.65 12.82  -5.69  

3 其他主营业务成本 35,768,389.45 8.36  51,984,763.02 10.95  
-

31.19  

4 财务费用 48,084,928.33 11.25  74,556,978.06 15.69  
-

35.51  

5 管理费用 - -  - -  -  

6 税金及附加 4,189,394.19 0.98  6,812,731.32 1.43  
-

38.51  

7 其他成本/费用  - -  - -  -  

8 营业成本/费用合计  427,560,653.18 100.00  475,061,827.57 100.00  
-

10.00  

注：1、本报告期其他主营业务成本同比下降主要原因为检修费、材料成本、运营管理机构运营支

出及固定运营管理服务费下降导致。 

  2、财务费用同比下降主要原因为股东借款利息计提减少导致。 

  3、税金及附加同比下降主要原因为营业收入下降导致增值税金额下降所致。 

4.2.5 重要资产项目公司的财务业绩衡量指标分析 

资产项目公司名称：序号：1  公司名称：深圳市东部电力有限公司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公

式  
指标单位  

本期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24年7月1日至

2024年9月30日  

指标数值  指标数值  

1 毛利率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100% 
% 16.19 25.21 

2 净利率 净利润/营业收入×100% % 0.42 3.41 

3 
息税折旧摊销

前利润率 

（利润总额+利息支出+

折旧摊销）/营业收入×

100% 

% 28.11 35.68 

4.3 资产项目公司经营现金流  

4.3.1 经营活动现金流归集、管理、使用以及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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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项目现有 2个银行账户，根据已签署的《深圳市东部电力有限公司资金监管协议》

及《深圳市东部电力有限公司账户监管协议》约定，基础设施项目接受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的监管。 

  其中，深圳市东部电力有限公司运营收入账户（一般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业上城支行）主要用于收取基础设施项目电费收入并定期向项目公司在监管银行开立的基本

账户划付电费收入。 

  深圳市东部电力有限公司资金运作账户（基本户/监管账户，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福田支行）主要接收运营收入账户划转的资金，用于各项运营成本支出、运营税费支出、

对外融资的本息还款支出及其他支出。 

  项目公司银行账户均实行三级审批制度，分别由项目公司、基金管理人、监管银行对付款真

实性、准确性、适当性进行审核，监管银行审批通过后方可对外划付资金。 

  本报告期内，项目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总流入为 511,026,505.62 元，总流出 407,847,824.19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178,681.43 元，经营活动现金总流入与售电收入匹配，

生产经营情况良好。现金收入主要来源为：其中收取 2025 年 6 月-2025 年 8 月的电费收入占经

营活动现金总流入的 99.94%；现金支出主要为：支付燃气成本费用等运营管理费用占经营活动

现金总流出的 89.42%；税费支出和其他支出分别占经营活动现金总流出的 9.53%和 1.04%。 

  上年同期基础设施项目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为 579,278,079.00 元，流出 400,220,620.77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9,057,458.23 元，生产经营情况良好。现金流主要提供方为深

圳供电局有限公司的售电收入。现金收入主要来源为收取 2024 年 6 月-2024 年 8 月的电费收入,

占经营活动现金总流入的 99.86%；现金支出主要为：支付燃气成本费用等运营管理费用占经营

活动现金总流出的 88.25%；税费支出和其他支出分别占经营活动现金总流出的 10.72%和

1.03%。 

4.3.2 来源于单一客户及其关联方的现金流占比超过 1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基础设施项目现金流主要提供方为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非基础设施项目关联方，

实际电费支付方为各电力用户，来源合理分散。基础设施项目电价由广东电力市场充分竞价得

出，与广东电力市场供需关系密切相关，电费收入符合市场公允性原则。 

4.3.3 对报告期内发生的影响未来项目正常现金流的重大情况与拟采取的相应措施

的说明 

如 4.1.5 所述，本报告期内两项政策出台，将相应影响未来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基金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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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营管理机构将持续关注以上政策对基础设施项目运营的影响，持续做好生产经营工作，争取

获得足额容量电费，尽量缓释取消燃气机组变动成本补偿机制后的经营业绩影响。同时，密切关

注容量电价提高对市场电能量电价的影响，科学制定经营策略和电力市场交易策略，努力提高基

础设施项目运营收益水平，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5 除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之外的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之

外的投资组合的比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  
- - 

3  货币资金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969,288.63 100.00 

4 其他资产  - - 

5 合计  969,288.63 100.00 

5.2 其他投资情况说明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本期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

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6 回收资金使用情况  

6.1 原始权益人回收资金使用有关情况说明  

原始权益人回收资金已使用完毕。 

§7 基础设施基金主要负责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资产项目运营或

投资管理年限  

资产项目运营或投

资管理经验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王弈哲 基金经理 
2022-12-

24 
- 5 年以上 

曾任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深圳

分所审计员，南方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产品开发部总监助

理，南方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基础

王弈哲先生，

国籍中国，金

融及会计双学

位硕士，12

年证券从业经

验。曾任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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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基金投资管理

部总经理。2022 年

12 月加盟鹏华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现

担任基础设施基金

投资部总经理/基金

经理，王弈哲具备

基金从业资格，满

足 5年以上基础设

施投资/运营管理经

验要求。 

师事务所深圳

分所审计员，

南方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产品

开发部总监助

理，南方基金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基础设施

基金投资管理

部总经理。

2022 年 12 月

加盟鹏华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现担任基

础设施基金投

资部总经理/

基金经理。

2022 年 12 月

至今担任鹏华

深圳能源清洁

能源封闭式基

础设施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

理，王弈哲具

备基金从业资

格。 

臧钊 基金经理 
2022-07-

11 
- 5 年以上 

曾担任中国广核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会

计核算主管，中国

广核能源国际控股

责任有限公司马来

西亚区域埃德拉公

司管理会计部资金

主管。2021年 10

月加盟鹏华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现担

任基础设施基金投

资部基金经理，臧

钊具备基金从业资

格，满足 5年以上

基础设施投资/运营

管理经验要求。 

臧钊先生，国

籍中国，会计

硕士，4 年证

券从业经验。

曾担任中国广

核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会计核

算主管，中国

广核能源国际

控股责任有限

公司马来西亚

区域埃德拉公

司管理会计部

资金主管。

2021 年 10 月

加盟鹏华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现担任基

础设施基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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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部基金经

理。2022 年

07 月至今担

任鹏华深圳能

源清洁能源封

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臧

钊具备基金从

业资格。 

刘一璠 基金经理 
2022-07-

11 
- 5 年以上 

曾任职于广东电网

公司江门供电局，

从事电力、信息等

基础设施维护管理

工作。2021年 9 月

加盟鹏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现担任

基础设施基金投资

部基金经理。刘一

璠具备基金从业资

格，满足 5年以上

基础设施投资/运营

管理经验要求。 

刘一璠先生，

国籍中国，经

济学硕士，5

年证券从业经

验。曾任职于

广东电网公司

江门供电局，

从事电力、信

息等基础设施

维护管理工

作。2021 年 9

月加盟鹏华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现担任基

础设施基金投

资部基金经

理。2022 年

07 月至今担

任鹏华深圳能

源清洁能源封

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刘

一璠具备基金

从业资格。 

注：1. 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公司作出决定后正式对外公告之日；担任新成立基金基金经理

的，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2. 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关于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8 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6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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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期间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600,000,000.00  

§9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注：无。  

§10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无。 

§11 备查文件目录  

11.1 备查文件目录  

（一）《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二）《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三）《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2025 年第 3 季度报告》（原

文）。 

11.2 存放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 43 层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基金管理人营业时间内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或通过本基金管理

人网站（http://www.phfund.com.cn）查阅。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已开通客

户服务系统，咨询电话：400-6788-533。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7 日 


